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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 2013 年 

全省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13〕22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省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 2013 年全省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

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3 年 5 月 31 日  

关于 2013 年全省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 

省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和省纪

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按照国务院纠风办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就
2013 年全省纠风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标本兼治、纠建并

举，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着力解决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问题，为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政策措施提供有力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坚决纠正涉及民生领域政府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中的突出问题。督

促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农业、财政等主管部门加强对新农合、城

镇医保以及教育、涉农等领域政府专项资金的监管，坚决纠正截留、挤占、挪

用、虚报、冒领、套取资金等问题，严肃查处贪污、私分、挥霍资金以及权钱

交易、优亲厚友等腐败行为。督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民政等主管

部门继续加强对社保基金和扶贫资金、救灾救助资金的监管，建立健全长效管

理机制。 

  （二）坚决纠正涉农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督促农业等主管部门

深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加强涉农收费管理，坚决纠正各种乱收费、乱罚款、

乱摊派行为，规范筹资筹劳行为，防止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纠正在农村土地承

包、流转等环节发生的违背群众意愿、与民争利的有关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土

地权益。 

  （三）坚决纠正违法违规征地拆迁行为。督促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等

主管部门规范房屋征收行为，推进信息公开，严禁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方式

迫使被征收人搬迁；加大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的监管力度，确保征地补偿

款按时足额发放到位；建立健全征地拆迁补偿机制，保障被征地拆迁人的合法

权益。 

  （四）坚决纠正教育乱收费问题。督促教育等主管部门清理教育收费文

件，纠正越权设立收费项目和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等问题；以城市为重点治理义
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招生“三限”（限人数、限钱

数、限分数）规定；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禁止“点招”，纠正自主招

生和体育特长生等特殊类型招生中的违规行为。 

  （五）坚决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督促卫生、药监、税

务等主管部门深入推进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单位和医疗机构收费票据使用

情况专项治理，重点整治医药购销中虚开、假造发票等违法行为及其背后隐藏

的商业贿赂问题；完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机制，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

购；推进“阳光用药”电子监察，对医疗机构诊疗用药行为进行实时监督。 

  （六）严肃高考考风考纪。督促教育、工业信息化、公安等相关部门认真
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省教育厅、省监察厅等部门《关于进一

步加强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考风考纪工作的意见》（吉办发〔2011〕16 号），严

格执行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违纪行为责任追究

暂行办法》（吉纪发〔2010〕9 号），切实加强对高考各重点环节的监督，严
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巩固高考考风考纪专项整治工作成果。 

  （七）加强政风行风建设。督促推动各部门、各行业进一步加强政风行风

建设。省政府纠风办将适时组织开展明察暗访看行风活动，切实纠正和解决政

风行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完善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四位一体”工作

模式，推动“政风行风热线”创新发展；以基层站所和服务窗口为重点，深化

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努力解决推诿扯皮、办事拖拉、效率低下以及“门难

进、脸难看、话难听”等问题。 



  同时，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针对政风行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

展专项治理。要督促有关部门继续纠正和查处公务员考录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招

聘中“因人设岗”、暗箱操作、弄虚作假等违反规程的行为，保障性住房建设

和分配中存在的“关系户”、“人情房”等现象，政府部门中“公职”人员

“占编制、不上班、吃空饷”等问题；继续纠正和查处食品药品、公路收费等

方面以及金融、电信等公共服务行业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落实。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
原则，认真落实纠风工作责任制。各级纠风办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坚持依法履职，加强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强化工作指导，

督促各部门、各行业和下级纠风办认真履行职责，细化工作任务，严格目标考

核，确保任务落实。 

  （二）加强监督检查。重点加强对中央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农惠农政策落

实情况和涉及民生的政府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

正存在的问题；坚持日常监管与集中检查相结合、明察与暗访相结合，把监督

检查贯穿始终，确保工作落实；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对具有普遍

性的问题要及时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三）严肃查办案件。集中力量，重点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社会高度关注

的不正之风案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建立健全司法、审计、信访、监察、纠

风等机关和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和群体性事件背

后的腐败问题。对典型案件要有选择地公开曝光。要通过查办案件，查找问

题，完善体制机制，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 

  （四）严格责任追究。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强化对滥用权力、失职

渎职、行政违法等问题的责任追究，督促和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

领导干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对因工作失职渎职等致使不正之风蔓延、

造成严重后果的地方和单位，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五）推进源头治理。督促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五权”（改革限权、依法

确权、科学配权、阳光示权、全程控权）廉政风险防控要求，用改革的办法解

决引发不正之风的深层次问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创新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热点问题；建立健全涉及民生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机制和

决策失误问责制度，降低决策社会风险，确保民生工程真正惠民；加强对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的调查研究，努力把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遏制在萌芽状

态。   


